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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參與者通知書 

東亞（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 

此此乃乃重重要要文文件件，，務務請請閣閣下下即即時時垂垂注注。。閣閣下下如如對對本本文文件件之之內內容容有有任任何何疑疑問問，，應應尋尋求求獨獨立立及及專專業業

的的意意見見。。除非另有註明，本文件中所用詞彙與強積金計劃說明書所定義的有著相同涵義。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保保薦薦人人」」）及東亞銀行（信託）有限公司（「「受受託託人人」」、「「我我們們」」或

「「我我們們的的」」）作為東亞（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集集成成信信託託」」）之受託人，就所載資料之準

確性承擔責任，並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據其所知及所信，本通知並無遺漏其他事實，

以致其任何陳述具有誤導成份。

本通知為本集成信託有關內容變更之概要。本集成信託的最新強強積積金金計計劃劃說說明明書書將可於我們的

網站  www.hkbea.com 查閱，或可致電我們的客戶服務熱線  +852 2211 1777 （由受託人營
運） 索取相關文件副本。

此此部部分分概概述述了了本本集集成成信信託託計計劃劃的的主主要要修修訂訂事事項項（（「「變變更更」」）），，有有關關詳詳情情已已於於本本通通知知正正文文中中

闡闡述述：：

主主要要修修訂訂

概概要要

以下變更將於 2025 年 12 月 22 日生效（「生生效效日日期期」）： 

(a) 因應強積金投資基金披露守則（「披披露露守守則則」）最新更新：

(i) 本文中用於描述東亞銀行有限公司角色的詞彙「保薦人」將改為「強積金計劃營辦
人」，而支付於保薦人（將改稱為強積金計劃營辦人）的費用將改為「成員服務

費」；及

(ii)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作為強積金計劃營辦人的功能亦會因應披露守則的最新更新而闡
明；及

(b) 現時強積金計劃說明書及信託契據上就「營業日」的定義將被修訂，同時，就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港港交交所所」）由 2024年 9月 23日起在惡劣天氣下維持正常運作的安
排（「惡惡劣劣天天氣氣交交易易」），引入「惡劣天氣」及「惡劣天氣交易」詞彙定義；及

(c) 有關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抵銷及退還申請的披露亦會更新。

影影響響

是次修訂不會對本集成信託之參與僱主及成員構成任何不利影響，亦不會損害現有參與僱主

及成員的權利及利益。

有有參參與與僱僱主主及及成成員員所所需需採採取取的的行行動動

參與僱主及成員無需採取任何行動以落實是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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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聯絡絡資資料料 

如閣下對是次變更有任何查詢，請致電東亞（強積金）熱線 +852 2211 1777（由受託人營
運），或發送電郵至 BEAMPF@hkbea.com。 

感謝閣下對本集成信託的持續支持。

1. 就就披披露露守守則則最最新新更更新新的的修修訂訂

因應披露守則最新更新，現時用於描述東亞銀行有限公司角色的詞彙「保薦人」將改

為「強積金計劃營辦人」，而支付於保薦人（將改稱為強積金計劃營辦人）的費用將

改為「成員服務費」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作為強積金計劃營辦人的功能因應披露守則的最新更新而闡明，包

括：

(a) 就對於成員的支援和客戶溝通，提供資訊科技基礎設施、電子平台、分行或其

他必要的媒介渠道；及

(b) 透過強積金講座、法規更新和電子簡報等渠道為計劃的成員提供持續的教育。

2. 就就「「營營業業日日」」定定義義的的修修訂訂

就港交所由 2024年 9月 23日起實施惡劣天氣交易安排，現時強積金計劃說明書及信託

契據上就「營業日」的定義將被修訂如下：

「「營營業業日日」」 指符合以下其中一項條件的一日或部分時間（星期六、星期天或香港公眾
假期除外）：

(i) 香港銀行開門營業的一天或部分時間；或

(ii) 僅就描述一天或部分時間而言，儘管出現惡劣天氣，在當日或部分時間（惡劣

天氣交易日）：

A.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開門進行證券交易；及

B. 受託人或積金易平台仍可繼續處理下列程序：(1) 透過 電子方式提交的基金
轉換指示及更改投資委託指示；(2) 為強積金預設投資策略降低風險；及 (3)
基金估值 。

「「惡惡劣劣天天氣氣」」 指香港天文台發出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

香港政府發出「極端情況」。

「「惡惡劣劣天天氣氣交交易易日日」」  指星期一至星期五（香港公眾假期除外）期間符合「營業日」定
義第 (ii) 項所載準則的一天或部分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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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有有關關長長期期服服務務金金及及遣遣散散費費的的抵抵銷銷及及退退還還申申請請的的披披露露更更新新

鑑於新的強積金抵銷安排已於 2025年 5月 1日生效，強積金計劃說明書將更新並載明
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的預設抵銷次序，即首先抵銷歸屬於由參與僱主為成員作出的自

願性供款的權益（如適用）；最後抵銷歸屬於由參與僱主為成員作出的強制性供款的

權益（就成員於 2025年 5月 1日之前服務年資的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倘若歸屬於
參與僱主的供款權益有不同類別並希望採用不同的抵銷次序，可向積金易平台提出申

請。

4. 對對參參與與僱僱主主及及成成員員的的影影響響

是次修訂不會對本集成信託的參與僱主及成員構成任何不利影響，亦不會損害現有參

與僱主及成員的權利或利益。

5. 參參與與僱僱主主及及成成員員所所需需採採取取的的行行動動

參與僱主及成員無需採取任何行動以落實是次修訂。

*** 

本通知僅概述本集成信託之變更。變更詳情載於強積金計劃說明書第三份補編及主要計劃資料

文件中。更新後的強積金計劃說明書及主要計劃資料文件可於本行網站www.hkbea.com查閱。 

如對本通知內容有任何查詢，請致電東亞（強積金）熱線+852 2211 1777 （由受託人營運） 或
發送電郵至 BEAMPF@hkbea.com。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及東亞銀行（信託）有限公司

2025 年 12 月 22 日 




